
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
鲁农担批〔2024〕36号

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
关于印发《鲁担惠农贷—蔬菜贷

担保服务优化方案》的通知

公司各管理中心（分公司），办事处：

《鲁担惠农贷—蔬菜贷担保服务优化方案》已于 2024 年 12

月 24 日经公司评审会审批通过，并于即日起施行，现予印发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鲁农担批〔2024〕1号、鲁农担批〔2021〕

18号担保服务方案同时废止。

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1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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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担惠农贷—蔬菜贷担保服务优化方案

鲁担惠农贷—蔬菜贷是为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

构职能作用，推动全省蔬菜种植、蔬菜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全面发

展，为从事蔬菜种植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提供的贷款担保产品。

一、服务对象

在全省范围内（除青岛）从事非设施（露天）蔬菜种植、设

施蔬菜种植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。

二、准入条件

（一）基本准入条件。

1.符合《“鲁担惠农贷”业务操作手册（试行）》及相关准入要

求。

2.须具有2年以上蔬菜种植经验或配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。

3.须落实遥感圈地。

4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蔬菜设施大棚须符合设施用地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、强村公司准入条件。按照“鲁担

惠农贷—强村贷”和“鲁担惠农贷—强村公司”担保服务方案准入要

求执行。

三、授信额度测算

单户授信额度：10万元（含）至 300万元（含）。授信前资

产负债率不超过 50%，授信后不超过 7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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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流动资金贷款。

最高授信额度≤总资产×60%-总负债；

单户担保额度=种植面积×亩均种植成本×50%-存量同类经营

性贷款。

亩均种植成本包含土地流转费、人工、种苗（子）、农资、

水电等其他经营性支出。

（1）非设施（露天）蔬菜种植：种植成本按照不同蔬菜的

实际种植成本，其中：蒜亩均种植成本不超过5000元，大葱亩均

种植成本不超过8300元，大姜亩均种植成本不超过10000元，其

他品种亩均授信标准以管理中心尽调核实为准。

（2）设施蔬菜种植：潍坊地区日光温室大棚、大拱棚亩均

种植成本不超过4万元，其他地区日光温室大棚、大拱棚亩均种

植成本不超过3.3万元，中小拱棚（简易冷棚）亩均种植成本不超

过2万元。蒜黄亩均种植成本按照传统棚40万元、四季棚每亩80

万元计算。

注：种植成本与以上标准不一致的，以管理中心尽调核实结果

为准。

（二）设施建设类贷款。

针对蔬菜设施大棚的改扩建（包括设施设备），设施大棚主

要指日光温室大棚、大拱棚、蒜黄四季棚等。

单户授信额度=亩均建设成本×亩数×70%-存量同类贷款。

日光温室大棚、大拱棚建设成本暂定最高 170元/平方米。蒜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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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季棚建设成本按照最高 25万元/亩计算，蒜黄传统棚建设不予支

持。

注：建设成本与以上标准不一致的，以管理中心尽调核实结果

为准。

（三）流动资金贷款担保额度、设施建设类贷款担保额度分

别测算，互不占用，合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万元。

四、贷款用途

用于蔬菜种植及的经营性支出，大棚建设及设备支出。

五、授信期限及还款方式

（一）流动资金类贷款。原则上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，单笔

支用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。

（二）固定资产类贷款。根据生产经营、投资回报合理确定

授信期限、还款方式，一般不超过 36个月，最长不超过 60个月。

六、反担保措施

（一）非设施（露天）蔬菜种植。

1.单户担保额度 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自然人客户原则上由

其配偶及一名成年子女（如有，已婚的由其夫妻双方）提供连带

责任反担保，无子女或子女未成年的，原则上由其父母或配偶父

母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；法人客户原则上由其法定代表人（已婚

的，由其夫妻双方）、第一大股东（已婚自然人由其夫妻双方）

及法定代表人一名成年子女（如有，已婚的由夫妻双方）提供连

带责任反担保，无子女或子女未成年的，由其父母或配偶父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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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连带责任反担保。

2.单户担保额度 50万元以上的，按照《“鲁担惠农贷”业务操

作手册（试行）》及补充规定要求执行，有可提供抵（质）押担

保物的，要合理设置抵（质）押担保。

（二）设施蔬菜种植及设施建设。

1.单户担保额度 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自然人客户原则上由

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；法人客户原则上由其法定代表人（

已婚的，由其夫妻双方）、第一大股东（已婚自然人由其夫妻双

方）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。自有的蔬菜设施大棚提供动产抵押反

担保，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，抵押权人农担公司。

2.单户担保额度 50万元以上的，按照《“鲁担惠农贷”业务操

作手册（试行）》及补充规定要求执行，有可提供抵（质）押担

保物的，要合理设置抵（质）押担保。

（三）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、强村公司。分别按照“鲁担惠农

贷—强村贷”、“鲁担惠农贷—强村公司”担保服务方案反担保措施

执行。

七、担保费率

按照贷款金额的 0.75%/年收取。

八、适用范围

全省范围内（除青岛）。

附件：项目资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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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项目资料清单
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提供要求

一 项目资料

1 “鲁担惠农贷”担保申请书
担保申请书须由客户本人填写并签字捺

印，客户直通业务可不提供。

2 银行尽职调查报告及批复
银行尽职调查报告应由银行尽调人员签

字，系统直连业务批复可不提供。

3 尽调影像资料

二 关于客户基本情况方面的资料

4

客户及配偶（适用自然人）、法定代表人及

配偶、实际控制人及配偶、第一大股东及配

偶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或离婚证明

续保项目能在业务系统查到的且无变化

的，可不再提供。

客户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章程、近两年和

当年最新月份财务报表、同意委托农担公司

担保的有权机构的决议文件

5 资产权属证明文件 须根据实际情况提供。

6
控股关联企业征信报告（一个月内的自主查

询版）

如有关联企业则须提供，已提供反担保的

关联企业无需提供。

7 用地合规证明材料

需提供合规材料或提供合规说明，涉及农

业设施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需提供设施农

用地备案证明或有权部门（乡镇人民政

府）出具的相关说明。

8 土地使用权证明材料，如流转合同等
土地使用权约定的期限原则上应覆盖担

保贷款期限。

三 关于借款保障措施方面的资料

9
自然人反担保保证人及配偶身份证、户口本

（如有）

续保项目能在业务系统查到到，且无变化

的可不再提供。

10
法人反担保保证人同意提供反担保的股东

会或董事会决议（如有）

11
抵（质）押反担保资产权利证书、资产权利

所有人及共有人证照、同意抵（质）押反担

保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

如有则提供。

抄送：公司领导、各部室，有关合作银行。


